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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罗定市委组织部
罗组干〔2023〕382 号

关于覃尚标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直各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，

市各人民团体党组：

市委决定：

覃尚标同志任市纪委监委派驻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梁倩同志任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
黄沃锟同志任市水务局党组成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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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树球同志任市统计局党组成员，免去其市水务局党组

成员职务；

免去覃婷同志的市委第二巡察组组长职务；

免去戴勇武同志的市统计局党组成员职务。

中共罗定市委组织部

2023 年 10 月 12 日

抄送：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市人大、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。

中共罗定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3 日印发


